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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07年11月

27 日以电话、专递方式发出，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

实到董事 11 人，副董事长李奎炎先生、独立董事朱登铨先生因事请假，分别委

托董事谢然宣先生、独立董事云武俊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迪领先生主持，审议了

通知中所列全部议题，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第二届董事会工作总结报告》； 

    二、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总经理工作总结报告》； 

三、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申请公开增发人

民币普通股(A 股)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经自查认为：公司

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的条件。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人民币

普通股(A 股)的议案》； 

（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规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7,000 万股，本次发行前若公司因利润分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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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时，本次发行数量将按照公司股本变化

的比例作相应调整，具体发行数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四）、发行对象 

本次网上发行对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账户

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者除外）。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五）、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不向原股东安排配售。 

（六）、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或前一

个交易日的均价。具体发行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

况协商确定。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三个项目： 

1、地铁盾构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拟投资 22,520.60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20,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520.6 万元，项目购置 4 台盾构机

每年可完成盾构工程 6公里，实现盾构施工产值 22,800 万元，10 年可增加盾构

施工产值 228,000 万元。 

2、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目。本项目拟投资 51,128.43 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 49,643.43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485 万元，项目建成后的平均投资利润

率 3.33%。 

3、水利水电施工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本项目拟投资 8,048 万元，其中固定

资产投资 7,04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00 万元，项目计算期内累计可实现增量

收入约为 238,200 万元，净利润 10,144 万元，项目投资收益率为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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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81,697.03 万元，其中海南东方感城风电场项

目将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10,000 万元，其他两个项目将全部使用募集资金完

成。如本次公开增发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

部分由本公司自筹解决；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超

过部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在不改变上述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本公司董事会可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实际到位情况对上述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资额进行调整。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本公司将根据上述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情况

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补回。 

（八）、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享方案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增发完成前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

同享有。 

（九）、发行的起止日期 

本次发行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 6个月内发行完毕。 

（十）、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增发股票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董

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募

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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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效、顺利地完成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相关工作，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申报事宜；  

（二）、按照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开发行Ａ股方案，在股东大会决议的

范围内，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发行时机、发行的数量、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时间、网上

网下发行数量比例、具体申购方法，以及其他与发行方案有关的一切事项； 

（三）、办理与本次公开发行Ａ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有关事宜，根据市场

情况和项目进展情况，董事会可适当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各个项目之间的投

资比例和金额；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时机，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可自筹资

金先期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归还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就本次公开发行Ａ股及上市事宜向有关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办理申

报程序，签署本次发行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五）、本次公开发行Ａ股完成后，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对《公司章程》

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报请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和办理变更登记事宜； 

（六）、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事宜； 

（七）、如遇国家或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政策调整，董事会

根据政策规定对本次公开发行Ａ股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或者延期实施，待条件成熟

继续办理本次公开发行Ａ股相关事宜； 

（八）、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及授

权，确定并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 

（九）、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同意提名黄迪领、李奎炎、黄赞皓、梁德洪、张黎明、

林建兴、曾陈平、谢彦辉等八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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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李春敏、云武俊、薛自强、朱宏伟、毛跃一等五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会议通过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将提请公司 200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对第二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授信

额度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五羊支行申请办理综

合授信，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十、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

主席 1名、副主席 1 名。现修改为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名。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07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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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黄迪领先生：男，1950 年 9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1966 年

11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国营白沙农场政治处副主任、代主任，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第五工程公司经理，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局长，2001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2002 年 9 月任本公司党委书记，2002 年 12 月兼

任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党委书记。2007 年 1 月 12 日起兼任广东省水利水

电第二工程局局长。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水利企

业协会副会长。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水利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水

利经济优秀干部”、“全国水利经济优秀管理者”、“广东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黄迪领先生是本公司现任董事长，兼任控股股东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

局长，与控股股东以外的其他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副总经理宋光明先生是姻

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李奎炎先生，男， 1951 年 10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72

年 1 月参加工作，1980 年 2 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省水电二局工程

师、四公司副经理、经理，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副局长、第一副局长。“全

国优秀项目经理”获得者，其大江大河截流技术在全国同行业处领先水平，2001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02 年 1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李奎炎先生是本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

或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

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黄赞皓先生，男， 1958 年 11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75 年 10 月参

加工作，历任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四公司副经理、经理，九公司经理，四



 7

川高凤山电站工程处主任，局长助理、副局长，2001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2002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黄赞皓先生是本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梁德洪先生，男，1958 年 9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1975 年 9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行政科副科长、腾昌实业公司副经

理、房地产公司经理、广州总公司经理、局副总经济师、副局长，2001 年 12 月

至 2003 年 9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2002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梁德洪先生是本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

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张黎明先生，男，1965 年 10 月出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岩土工程专业

毕业，获工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岩土室主任。现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院长，2001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张黎明先生是本公司现任董事，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

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林建兴先生，男，1962 年 11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83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广东省水电二局计划科副科长、经济部部长、副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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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济师。2003 年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林建兴先生是本公司现任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

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曾陈平先生，男，1959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1982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历任广东省水电二局安技科副科长，房地产公

司经理、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经营部部长、安技部长、全质办主任、副总工程师。

2002 年起担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曾陈平先生是本公司现任总工程师，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谢彦辉先生，男，1967 年 2 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1990 年 9 月参

加工作，历任广东省水电二局四公司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四公司经理。

2006 年 10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谢彦辉先生是本公司现任副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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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春敏先生，男，1939 年 3 月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3 年 7 月毕

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水利系水工专业。长期在水电部从事水利水电设计和管理工

作。曾任水利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兼主任、水

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巡视员、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稽查办公室特派员、全国九

届人大代表。现任中国水利学会名誉理事、北京浩华江河国际水利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水利学会碾压混凝土专委会主任、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混凝

土面板堆石坝专委会副主任。 

李春敏先生是本公司董事会新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2、云武俊先生，男，1955 年 4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先

后在广东省府办公厅、广东省粤华科技开发公司、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等单位

工作，曾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经济师。现任广东省佛开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东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事。1995 年始参

加“粤高速”的资产重组，B、A 股发行上市，增发配股以及准备发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工作。2002 年 12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云武俊先生是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薛自强先生，男， 1966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先后任深圳沙头角

工业总公司，深圳富临大酒店财务部经理，香港美盛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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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技术总监。现就读于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2003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薛自强先生是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朱宏伟先生，男， 1963 年 10 月生，管理学博士。先后任西南工业管理

学校教师、重庆商学院讲师、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经济管理副教授，

现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2003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朱宏伟先生是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毛跃一先生，男，1958 年 9 月生，硕士。毕业于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先后任西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重庆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副教授，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管理总部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西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董事。现任重庆工商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2003 年 9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毛跃一先生是本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或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任何亲属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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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 

                                       二○○七年十二月七日 


